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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涉及根據特別授權

發行可換股債券

收購目標公司51%股權之主要交易之

澄清公佈

茲提述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之公佈（「主要收

購事項公佈」）及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之公佈（「最新資料公佈」），內容有關收

購事項（「該等公佈」）。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澄清

董事會謹此澄清聯交所已就收購事項之代價是否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

的利益提出以下疑慮（「疑慮」）：

(i) 目標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水平及純利甚微；

(ii) 代價較目標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純利及二零一九年七

月三十一日資產淨值分別為市盈率88倍及市賬率6.8倍；

(iii) 目標公司按市場法進行初步估值得出價值人民幣 310,000,000元之方式並不清

晰；

(iv) 本公司釐定代價時考慮「目標公司及保健產品行業未來業務前景」被認為過於

寬泛且本公司基於目標公司未來前景得出人民幣 170,000,000元之代價之方式

並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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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就目標公司前景而言，本公司披露目標公司已取得合約總額超過人民幣

70,000,000元的銷售額（但無披露詳情）。

本公司謹此進一步澄清最新資料公佈內一處無心之失，即第二段「董事會現正等

待賣方提供的進一步資料，以證實代價之公平性及合理性 . . . . . .」措辭應予撤銷，

並取代為「董事會與相關專業人士現正針對疑慮準備資料」。

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佈，以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主要收購事項之任何重大

進展。

承董事會命

僑雄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啟軍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張啟軍先生及陳劍先生；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鄭皓安先生、江俊榮先生及王小寧先生。

– 2 –


